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国家林业

局 公安部 海关总署关于破坏野生动物资

源刑事案件中涉及的 CITES 附录Ⅰ和附录

Ⅱ所列陆生野生动物制品价值核定问题的

通  知 

林濒发〔2012〕23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林业厅

（局）、公安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林业局、公安局，海关总署广东分

署，各直属海关： 

我国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缔

约国，非原产我国的 CITES附录Ⅰ和附录Ⅱ所列陆生野生动

物已依法被分别核准为国家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近年

来，各地严格按照 CITES 和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规

定，查获了大量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和走私 CITES附录Ⅰ、

附录Ⅱ所列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案件。为确保依法办理上

述案件，依据《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0 号）第四条，以及《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7 号）第十条和第十一条

的有关规定，结合《林业部关于在野生动物案件中如何确定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价值标准的通知》（林策通

字〔1996〕8号），现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案件中涉及的 CITES

附录Ⅰ和附录Ⅱ所列陆生野生动物制品的价值标准规定如

下： 

一、CITES 附录Ⅰ、附录Ⅱ所列陆生野生动物制品的价

值，参照与其同属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同类制品

价值标准核定；没有与其同属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

的，参照与其同科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同类制品

价值标准核定；没有与其同科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

的，参照与其同目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同类制品

价值标准核定；没有与其同目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

的，参照与其同纲或者同门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

同类制品价值标准核定。 

二、同属、同科、同目、同纲或者同门中，如果存在多

种不同保护级别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应当参照

该分类单元中相同保护级别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同

类制品价值标准核定；如果存在多种相同保护级别的国家重

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应当参照该分类单元中价值标准最

低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同类制品价值标准核定；

如果 CITES附录Ⅰ、附录Ⅱ所列陆生野生动物所处分类单元



有多种国家级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但保护级别不同的，

应当参照该分类单元中价值最低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

动物的同类制品价值标准核定；如果仅有一种国家重点保护

陆生野生动物的，应当参照该种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同

类制品价值标准核定。 

三、同一案件中缴获的同一动物个体的不同部分的价值

总和，不得超过该种动物个体的价值。 

四、核定价值低于非法贸易实际交易价格的，以非法贸

易实际交易价格认定。 

五、犀牛角、象牙等野生动物制品的价值，继续依照《国

家林业局关于发布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中涉及走私

的象牙及其制品价值标准的通知》（林频发〔2001〕234 号），

以及《国家林业局关于发布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中涉

及犀牛角价值标准的通知》（林护发〔2002〕130 号）的规定

核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海关等办案单位可以依

据上述价值标准，核定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中涉及的

CITES 附录Ⅰ、附录Ⅱ所列陆生野生动物制品的价值。核定

有困难的，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

理机构或者其指定的鉴定单位应该协助。  

特此通知。 

 

2012 年 9月 17日 


